
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龙文区鼓励
商贸企业做大做强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郭坑镇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区直各单位：

《龙文区鼓励商贸企业做大做强若干措施》已经区政府常务会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

2022年 12月 2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文件

漳龙政规〔2022〕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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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文区鼓励商贸企业做大做强若干措施

为进一步发挥大型商贸企业规模优势，加快提质扩容和转型升

级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支持商贸企业经营稳增长

（一） 鼓励企业加快发展。对近三个年度平均销售额100亿

元以上的限上批零企业，且同比增长 8%以上的，增量部分按每 1

亿元给予6万元奖励，封顶 400 万元。

（二） 鼓励企业做大做强。对上年度销售额100亿元以上且

实现正增长的限上批零企业,按上年度销售额的万分之一给予存量

奖励，封顶 400 万元。

二、给予管理团队贡献奖励。对近三个年度平均销售额100亿

元以上的限上批零企业，给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经营管理团队

奖励100万元/年。

三、有关说明

1.本措施奖补对象为在龙文区内注册的企业，且在信用中国

未列入失信联合惩戒范围，未出现涉黑涉恶问题的相关单位，其

中管理团队贡献奖励资金奖励对象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
2.本措施管理团队贡献奖励资金拨付至企业，由企业专项奖

励经营管理团队，奖励人员由企业在中层及以上的员工中确定，

并按其个人薪酬比例由企业分配至个人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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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措施奖补对象所申请的奖补资金不超过其当年度的区

级经济贡献的 80%。

4.本措施中所述销售额为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企业申报

数据（由企业提供数据截图并盖章）。

5.本措施与市级、区级其他政策重复的，按就高从优不重复

原则奖励。

6.本措施列入免申即享政策，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7.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施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做调

整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措施发

布之日期间参照本文件执行。



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3 日印发


